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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市农业农村局文件

海农规字〔2019〕1 号

海口市农业农村局
关于印发《海口市农业农村局关于生猪规模养
殖场稳定生产财政补贴实施意见（暂行）》

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、桂林洋经济开发区：

为切实落实有关生猪生产扶持政策,优化生猪养殖产业结

构，充分调动生猪规模养殖场生产积极性，保护好生猪产业和市

场供给基础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海口市农业农村局关于生猪

规模养殖场稳定生产财政补贴实施意见（暂行）》予以印发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

海口市农业农村局

2019 年 11 月 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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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海口市农业农村局
关于生猪规模养殖场稳定生产财政补贴

实施意见(暂行)

为贯彻落实 5 月 16 日胡春华副总理讲话精神及农业农村部

办公厅关于加强规模化猪场和种猪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通知

（农办牧[2018]52 号）、海南省防控非洲猪瘟指挥部办公室《关

于进一步加强规模化猪场和种猪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通知》

（琼非瘟防指办[2019]26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切实落实有关生猪

生产扶持政策,保护好生猪产业和市场供给基础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通过财政补贴，拉动生猪规模养殖场自有资金投入，充分调

动生猪规模养殖场生产积极性，稳定生猪饲养总量，确保到 2020

年全年生猪出栏量在 50 万头以上，生猪自给率不低于 50％，促

进生猪生产方式转变，提高生物安全防控和饲养管理水平，同时

鼓励调运商调运周边市县生猪保障海口市场供应，鼓励养殖企业

到周边市县投资建设生猪养殖基地，优化生猪产业结构，推动生

猪产业标准化规模发展。实现保民生供给，稳定物价，优化结构

的目标。

二、补贴原则

（一）坚持突出重点。以大型生猪规模化养殖场为重点，对

规模化生产能力较强的生猪养殖企业进行补贴，形成生猪产业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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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构的良好导向。

（二）坚持公开公平。加大宣传力度，让规模化生产能力较

强的生猪养殖企业充分了解财政补贴的内容、对象、标准、方式，

保证财政补贴规范透明，公开公平。

（三）坚持分级管理。补贴工作实行分级管理，分工负责。

各单位要明确责任抓好落实。

三、资金来源

本地生猪养殖补贴资金由市、区两级财政共同承担。市财政

每年安排专项补贴资金 1000 万对本地生猪养殖企业进行补贴，

不足部分资金由各区财政按生猪养殖缺口比例承担。生猪养殖缺

口是依据各区人口规模测算出的应承担出栏量，扣除符合本《意

见》补贴条件的屠宰量得出。生猪养殖缺口比重大的区多承担费

用，比重小的区则少承担费用。

异地生猪养殖及调运补贴资金由市级财政全额承担，每年预

算安排 1500 万元，不足部分由市农业农村局按照程序报请追加。

四、 补贴对象

（一）申请补贴资金的生猪养殖企业必须符合如下条件：

1、非禁养区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并取得《动物防疫条件

合格证》的生猪规模养殖场，防疫管理制度健全，配备专职兽医

人员；

2、具有较高生物安全水平，过去 3 年内未发生重大动物疫

情，在部、省两级重大动物疫病抗体监测中，未出现低于国家规

定标准的情形；

3、按规定开展非洲猪瘟实验室检测，检测结果为非洲猪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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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毒核酸阴性；

4、没有查出盐酸克仑特罗等违禁药物、兽药残留超标及其

他违法违规行为，养殖管理符合国家质量安全与防疫等要求，养

殖档案真实、完整，并建立生猪违禁药物自检等制度。

5、养殖企业所饲养的生猪在海口定点（或指定）屠宰场屠

宰，保障海口市场供应，并在市农业农村局备案。

（二）申请补贴资金的生猪调运商必须符合如下条件:

1、调运商要具备工商营业执照，并与长期供应生猪的异地

养殖企业签订购销合同，异地养殖企业必须满足上述申请补贴资

金的生猪养殖企业的前四个条件。

2、调运商调运的生猪在海口定点（或指定）屠宰场进行屠

宰，保障海口市场供应。生猪调运车辆必须是在当地畜牧兽医部

门的备案车辆。

3、调运商要将工商营业执照、购销合同及养殖企业基本情

况、三年无不良经营记录证明材料等相关资料报市农业农村局审

核备案。

五、 补贴标准

１、本地生猪养殖补贴标准：自本实施意见实施之日起，第

一年度海口市生猪养殖企业在海口定点（或指定）屠宰场全年屠

宰量达３０００头以上的，补贴标准为 20 元／头；第二年度补

贴的企业为在海口定点（或指定）屠宰场屠宰量达 5０００头以

上的海口生猪养殖企业，补贴标准为 20 元／头。

2、异地生猪养殖补贴标准：经海口市农业农村局备案，在

海口市注册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到周边市县投资建设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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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模生猪养殖基地，调运海口定点（或指定）屠宰场进行屠宰，

补贴标准为 30 元／头。

3、调运商异地调运生猪补贴标准：调运商异地调运生猪到

海口定点（或指定）屠宰场进行屠宰，全年屠宰量达 10000 头以

上的，补贴标准为 10 元／头。

六、补贴程序

１、符合补贴条件的海口调运屠宰的生猪养殖企业，期满一

年后，向企业所在地区的农业农村局提出申请，并提交营业执照、

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、产地检疫合格证、屠宰企业证明材料等相

关材料。区农业农村局审核并公示无异议后汇总上报市农业农村

局，市农业农村局对相关材料进行审核，报市财政局，市财政局

将补贴资金拨付各区。

２、到周边市县投资从事生猪养殖并将生猪调运回海口屠宰

的养殖企业，期满一年后，直接向市农业农村局提出申请，并提

交营业执照、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、产地检疫合格证、屠宰企业

证明材料等相关材料。市农业农村局对相关材料进行审核，经公

示无异议后，向市财政局申请补贴资金并负责拨付。

3、从异地调运生猪到海口定点（或指定）屠宰场进行屠宰

并保障海口市场供应的生猪调运商，要提交《审核备案表》、购

销合同、产地检疫合格证、屠宰场屠宰证明材料等有效证明。市

农业农村局对相关材料进行审核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向市财政局

申请补贴资金并负责拨付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区、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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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续强化措施落实，千方百计保障猪肉市场平稳，全力确保供应

不断档。要指定专人负责此项项目工作，分解任务，明确目标，

强化责任，确保到位。

（二）严格资金管理。市农业农村局负责指导，各区农业农

村局负责具体实施，财政局负责监督资金使用情况。

（三）落实企业诚信自律。企业负责人要严格自律，确保提

供的资料真实有效。如果发生任何虚领冒领的行为，将收缴已发

放的补贴资金，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从严从重处罚，同时列入企业

黑名单，三年内不得申请政府扶持。

八、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

本意见由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。本意见自 2019 年 12 月 7

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7 日。

海口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7日印发


